
““为为求求一一子子，，加加3300多多个个领领养养群群””
此类QQ群多打着母婴交流的名义，网络收养违法

正规领养程序复杂，“转战”QQ领养群私下“交易”却毫无门槛，网络领养这一“产业”正在不受监
管的土壤上滋生壮大。交易里既有两厢情愿，也有陷阱和欺骗。虽然这种“收养”属违法行为，但急切
的求子之心让不少家庭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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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个健康孩子是每个家庭的梦想，可不少家庭却因生育或意外等因素与孩子无缘。复杂的收养程序、条件和有限的的健
康孤儿，让不少家庭难以看到希望，而不受监管的网络就像“捷径”一样，将抱有团圆之梦的残缺家庭卷入其中。

这种现状值得重视。我们刊发这组报道，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让合法合规收养成为主流，让每个收养家庭和被收养儿儿童
能拥有看得见的希望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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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困局·网络领养

本报记者 范佳 陈玮
实习生 李娜娜

所有空闲时间
都用来聊天求子

在和记者的QQ聊天中，李
薇（化名）自称来自临沂，四处
求子不得后将希望寄托在网络
上。偶然间，她加入了一个母婴
交流群，群里的成员都把名字
改成以“领”字或“宝”字打头再
加所在地的形式。新成员进群
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他成
员是要送养还是领养。

领养群都比较隐蔽，群名很
少有“领养”字样，而是大多打着
类似孕妈、母婴交流的名义。李
薇透露，她也曾遇到因公安部门
检查而把QQ群解散的情况。

李薇所在的交流群中共有
228名成员，其中“宝妈”（有送
养意图的母亲）就有45个，很多
还在待产之中。和李薇一样，群
中的“领妈”（有领养意图的母
亲）多是没有生育能力、多年求

子不得的人，她们对孩子有着
深深的渴望。

通过这一个群，李薇又陆
陆续续加了三十多个领养群。

“一两个群成功率太低，想领养
的人太多了，竞争太激烈。”刚
入群时，李薇并不懂领养的“道
道”，群里其他“领妈”也都不愿
多说，于是李薇便自己摸索。

她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
在从群里找宝妈聊天，常常聊
到深夜两点多。四个多月来，李
薇和上百名“宝妈”聊过。

按照李薇的说法，有一个
成员人数达上千的领养群，该
群自2015年11月成立至今，已
经“成交”了100多个孩子，而实
际数量可能更多，“因为很多人
领养成功后不会吭声的，直接
退群走人。”

与众多领养者不同的是，群
里的送养者则少得多。“宝妈”中
有自称离婚的，有自称瞒着家里
私自怀了孩子的学生，甚至有人
连孩子父亲都不知道是谁，还有
自称养不起孩子或者干脆生孩
子卖钱的。“但大多数都是迫于

无奈，没有苦难和痛苦，谁也不
想把孩子送人的，这是一辈子的
牵挂啊！”李薇说。

17岁的刘小玉（化名）自称
和男友已经分手，却有了孩子，
实在没有能力抚养。目前，她正
在群中给腹中性别不详的孩子
寻找“下家”。“对孩子好，给我
补偿3万。”

群中还有一名19岁的青海
未婚女孩称，一个人在外面生
活，瞒着家里人已经怀孕35周。
这些“宝妈”大部分都要求三四
万的领养费用。

私自达成收养协议
是违法行为

群里边，“领妈”们也知道
风险，李薇说，私下可以签订协
议，但并不受法律保护，日后还
可能成为法院判决私下买卖婴
儿的证据。“签了协议，只能证
明孩子不是偷来的。”

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
人要满足无子女、年满三十周
岁，且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

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当送养
人是生父母时，生父母所在单
位或者村（居）委会应当依据重
特大疾病、重度残疾、因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失去人身自由等三
方面的证明，判断生父母是否
无力抚养子女并决定是否为当
事人出具。

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嵘林强调，这种通过“非
官方”的方式达成的收养协议
是违法的，送养和收养双方需
要在民政部门办理收养关系登

记，否则会影响孩子办理落户
以及今后上学等权利。

宝贝回家慈善基金法律顾
问张志伟也提出，父母私下收
费送养孩子存在拐卖儿童的法
律风险。他所接手的案件中，就
有私下送养后悔了，转而告上
法庭的，也有表面送养，实则拐
卖的情况。此外，还可能被骗钱
财。潍坊的一位“领妈”表示她
已经被骗了很多次，对网络基
本失去信心了。“我在一个贴吧
里刚给‘宝妈’打完路费，人就
没影了。”

人贩子借QQ群贩卖婴儿，广东民警解救出一名被贩卖的男婴。(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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